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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评定和等级称号授予，根据《中国桥牌协会章程》和《中国桥牌协会会员管理办法》，制定《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第二条 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是以大师分制为基础的技术等级体系，适用于全国桥牌爱好者参加的各级各类桥牌比赛或测评活动。
第三条 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设立目的是为爱好者提供综合评价自身桥牌运动水平和比赛经验的技术等级证明。
第二章  技术等级称号
第四条 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称号由大众、青少年以及网络三部分组成。
第五条 面向大众的技术等级称号从低至高为：桥牌俱乐部大师（一星至四星）、桥牌地区大师（一星至四星）、桥牌国家大师（一星至四星）、桥牌终身大师（一星至四星）、桥牌特级大师（特级大师、黄金特级大师、白金特级大师、终身特级大师）。
第六条 面向25岁及以下桥牌爱好者设立的青少年技术等级称号从低至高为：入级牌手（一级至十二级）、青年初级大师、青年中级大师、青年高级大师、青年白银大师、青年黄金大师、青年白金大师、青年钻石大师、青年特级大师。
第七条 面向网络赛事参与者设立的网络技术等级称号从低至高为：网络桥牌初级大师、网络桥牌中级大师、网络桥牌高级大师。
第三章  技术等级评定
第八条 爱好者可通过参加全国各级各类桥牌赛事取得相应成绩或参加测评活动进行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评定，其中测评活动特指入级牌手技术等级称号。
第九条 爱好者通过参与赛事，根据赛事等级、规模及所取得的成绩，获得相应数量、级别的大师分。大师分累积到指定数量自动取得相应技术等级。爱好者取得规定比赛的成绩，可直接申请相应技术等级。
第十条 技术等级评定标准详见《中国桥牌协会会员技术等级标准》《中国桥牌协会青少年技术等级标准》《中国桥牌协会入级牌手管理办法》。
第四章  技术等级称号授予
第十一条 全国桥牌运动技术等级评定和等级称号授予由中国桥牌协会通过指定网络平台进行记录、处理和公布，通过中国桥牌协会会员体系实施。
第十二条 中国桥牌协会各级各类单位会员均可为参与其所举办赛事的爱好者申报大师分。办赛单位通过指定网络平台对所举办比赛进行注册，建立比赛专题并上传参赛信息、比赛成绩，提出大师分申请。中国桥牌协会根据技术等级评定标准为相应名次获得者授予大师分。
第十三条 赛事参与者以中国桥牌协会个人会员为载体对所获大师分、技术等级称号进行记录、查询，并获得相应技术等级的电子证书。
第十四条 个人会员欠费期间的参赛记录和所获大师分在网络平台系统里保留，不计入个人会员账户；恢复为有效会员状态后可申请找回授予记录。
第十五条 技术等级称号证书及证章由中国桥牌协会统一制作，是爱好者桥牌运动水平的唯一证明文件。拥有技术等级称号的爱好者可向中国桥牌协会申领纸质证书和证章。
第五章  技术等级授予服务费
第十六条 单位会员为其所举办桥牌赛事的参与者申报大师分须支付服务费，服务内容包括指定网络平台赛事建立与服务、大师分记录与转化、参赛信息数据的管理、电子证书生成、纸质证书的制作等。
标准为：
白金分：免收服务费 
金分：8元/桌
银分：6元/桌
红分：4元/桌
蓝分：2元/桌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七条 中国桥牌协会对全国各级各类赛事和测评活动的技术等级相关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省级桥牌协会有权对辖区内赛事技术等级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十八条 申请大师分的赛事举办单位如出现以下情况将受到相应处理：
（一）举办单位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被取缔，取消其会员资格及所有注册比赛。
（二）举办单位因违反中国桥牌协会章程或有关规定被暂停会员资格，取消会员资格暂停期间所有注册比赛。
（三）经查证，上报虚构比赛、虚报参赛人员、篡改比赛成绩、故意混淆比赛类别（用网络比赛冒充场地比赛等）的单位，暂停其会员资格及所有注册比赛。
（四）举办单位在举办注册比赛时未按本规定要求及时上报已举办的注册比赛成绩，造成部分个人会员所获大师分未被记录，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承担恢复个人会员大师分记录费用、暂停其部分注册比赛的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由中国桥牌协会负责解释和修订，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